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149124.SZ 20 万科 04 

149142.SZ 20 万科 06 

149297.SZ 20 万科 08 

149358.SZ 21 万科 02 

149478.SZ 21 万科 04 

149568.SZ 21 万科 06 

149815.SZ 22 万科 02 

149930.SZ 22 万科 03 

149931.SZ 22 万科 04 

149975.SZ 22 万科 05 

149976.SZ 22 万科 06 

148099.SZ 22 万科 07 

148380.SZ 23 万科 0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受托管理人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签署日期：2025 年 5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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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以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住房

租赁专项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合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

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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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以下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

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债券全称 

149124.SZ 20 万科 04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149142.SZ 20 万科 06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149297.SZ 20 万科 08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四期)(品种二) 

149358.SZ 21 万科 02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住

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149478.SZ 21 万科 04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149568.SZ 21 万科 06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住

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149815.SZ 22 万科 02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149930.SZ 22 万科 03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149931.SZ 22 万科 04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149975.SZ 22 万科 05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 

149976.SZ 22 万科 06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148099.SZ 22 万科 07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四期)(品种一) 

148380.SZ 23 万科 01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025 年 4 月 30 日，发行人披露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会计

师事务所的公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根据《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签订的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下述重大事项予以报告。 

一、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1、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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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以下合称“毕马威”）。 

2、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德

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以下合称“德勤”）。 

3、变更原因：毕马威已连续超过 20 年为发行人提供审计服务，根据财政部、

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印发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的相关精神，为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发行人拟变更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变更前后会计师事务所的详细情况及所履行的程序等详见发行人披露的《万

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二、业绩亏损情况 

2025 年一季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379.9 亿元，同比下降 38.3%；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62.5 亿元。业绩亏损原因详见发行人披露的《万科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三、影响分析 

截至目前，发行人存续债券均正常付息兑付，不存在延迟付息兑付或违约情

况，上述事项暂未直接导致发行人发生实质偿债风险。 

四、拟采取的措施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规定之重大事项，中信

证券作为发行人所有存续境内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在知悉上述重大事项后及时

确认具体情况，并确认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偿付情况，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五、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4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受托管理人项目组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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